盐城市水利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企业资质申报

告  知  书

各申报单位： 

根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，盐城市水利局负责本市境内水利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企业资质申报（新报、增项）的水利专业审查（二级资质省水利厅审查）。为方便企业申报、提高工作效率、保证审查质量，现将资质申报有关事项告知如下。
1、 审查程序

申报三级资质企业向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住建局提出申请，由市住建局转市水利局专业审查，市水利局审查后向市住建局反馈审查意见，市住建局根据审查情况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二、审查工作范围

审查水利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企业资质新报、增项申报资料，主要核查企业主要人员（注册执业人员、技术职称人员、现场管理人员、技术工人等4类）资格、数量和技术负责人业绩。

三、人员资料要求

1、 注册建造师8人以上。申报企业提供建造师注册证书（注册管理系统注册）、劳动合同、社保证明、身份证明；

2、 水利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人员10人以上。申报企业提供职称人员职称证书、学历证书、劳动合同、社保证明、身份证明。职称人员需通过住建部门审核备案。职称证书评审时的工作单位与申报时聘用单位不一致的，需出具职称证书评审时的工作单位出具的离职证明；

3、 现场管理人员15人。申报企业提供水利“五大员”证书（施工员、资料员、材料员、质检员、安全员）、劳动合同、社保证明、身份证明。水利“五大员”证书专业需齐全并需通过省水利厅审核备案。

4、技术工人20人。申报企业提供技术工人职业资格证书（通过住建部门或人社部门审核备案）、劳动合同、社保证明、身份证明。技术工种需满足水利工程施工要求。

企业主要人员年龄均为60周岁及以下且由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，新申报企业提供企业主要人员申报前1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，增项企业提供企业主要人员申报前3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。

四、技术负责人业绩要求

申报企业按照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要求配备企业技术负责人并提供技术负责人业绩资料。技术负责人需在申报的业绩工程中担任项目经理或技术负责人。业绩资料需提供中标通知书、合同、公司关于项目部组成机构的文件（明确申报技术负责人职务）、工程验收鉴定书（政府部门或项目投资方印发）。上述业绩资料不能反映工程规模的，申报单位需按照要求提供项目初步设计批复、工程图纸等能够反映工程规模的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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